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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沛说：
存在即合理，但不一定就合法。

抢票软件究竟是否合法，还要结合具
体的运用场景进行深入综合分析判
断，不应简单下结论。

但是，一个新生事物的应运而生
说明存在这样的市场需求，不应一味
否定，而应该持有开放、包容的审慎态
度，在实践中不断加强监管力度、创新
监管方式。相应的网络服务供应商也
应对网络上发布的信息的真实性、合
法性等，承担起积极审查义务。

在一年
一度的“全国
人口大迁徙”
中，火车票是
名副其实的
抢手货。能
抢到一张春
运火车票，恐
怕是许多人
节前最大的
幸福。网络
购票固然比
传统方式有
进步，如今在
火车站也看
不到卷着铺
开彻夜排队
的场景，但这
个方法仍然
无法满足群
众的需要，尤
其是年纪大、
不懂互联网
的务工人员
等群体。

如果人
人能比较方
便地买到票，
不仅“黄牛”
会失业，抢票
神器也就失
去了意义。
所以，关键还
是要从增加
运力和拓宽
购票渠道入
手，不断缓解
购票难。

你和春运火车票之间，只差一个“神器”的距离？

加价抢票软件是“黄牛”升级版？
网友的观点和律师的分析都在这里了

（上接1版）

14年回乡路，抢票软件最省心

王楠的春节买票史，见证了我国春运售票机制
的变化。

十多年前，没有动车，杭州去西安的火车班次
少，王楠连夜排队买到了票，不过是坐票，一坐就得
二十多个小时。车厢里的各种拥挤、各种味道，还有
没法下脚的厕所，“现在回想起来，都佩服自己那时
候怎么熬过来的”。

之后，在朋友介绍下，王楠认识了一个“黄牛”，
一张票多加50元钱，能保证买到卧铺票。“在好几年

里，那个‘黄牛’都像我的救星一样。”回忆起这些，王
楠非常有感触，“我也知道‘黄牛’不是好人，但他的
的确确让我的回家路变得轻松了。”

有几年推行过电话售票，王楠自豪地说，她最辉
煌的战果是靠电话抢到了3张春运期间的硬卧票。
以她的抢票经验来看，电话抢票还是比较公平而且
好操作的，提前10分钟就开始不停拨打，“成功率还
可以的，就是比较费电话费”。

2011年1月，12306官网正式运行。王楠自嘲道，

对她而言，12306的春运售票只有两种状态，那就是
“未开售”和“已售完”，“我从来没有抢到过票”。为了
提高抢票成功率，她不得不把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告诉
很多人，让大家一起帮忙抢票，“但还是很难抢到”。

今年，王楠放弃了12306，改从第三方网络平台
订票，第三方网络平台会收取一定的费用，而且这个
抢票费用分档次：一般的，光速的，极速的……交钱
越多，抢票成功率越高。“终于，这一次，我一点没操
心，就有了一张春节回家的高铁票。”

王楠说：
对于这些年的抢票经历，我也在反思。首先，我们不应该回避春

运火车票属于稀缺资源这个事实。那么，既然是一种稀缺资源，我们
要做的就是更合理地分配这些资源。

当然，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只有相对公平。愿意出力的，自己
去排队，愿意出钱的，出钱解决。

因为有购票需求，才有这种抢票服务，由于抢票服务是有成本的，
我觉得收取一定费用也符合市场逻辑。你看，物价部门也并没认为这
种有偿抢票服务违法，而是让消费者自主选择，12306官方客服也仅是
提醒乘客谨慎购买，避免引起纠纷。

我认为，无论是抢票软件还是第三方平台，只要相关需要审批的
手续合法、未损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或者泄露消费者隐私信息等，就
应允许其存在，毕竟方便了消费者，也节省了社会资源。

存在即合理，但不一定合法

有网友认为，加价抢票软件和“黄牛”是一个性
质，只不过从个人变成了机构，“黄牛费”冠上了更好
听的名头“服务费”“保险费”等，且对正常购票秩序
造成了干扰。

对此，浙江中铭律师事务所律师柳沛认为，在强
烈“刚需”下诞生的抢票软件，本身并不是违法事物，
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如果使用不当，则有可能被某
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对于加价抢票软件可能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
题，柳沛作了一些分析：

1.涉嫌倒卖车票罪
有些购票“黄牛”以营利为目的、购买真实的车

票后高价或者变相加价出卖的，根据刑法第227条
第二款的规定，有可能构成倒卖车票罪。情节严重
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
单处票证价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如果是伪造
的车票，则可能构成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
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999〕17号）的规定，“高价、
变相加价倒卖车票或者倒卖坐席、卧铺签字号及订购
车票凭证，票面数额在5000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
额在2000元以上的，构成刑法第227条第二款规定的

‘倒卖车票情节严重’”。对于铁路职工倒卖车票或者
与其他人员勾结倒卖车票、组织倒卖车票的首要分

子、曾因倒卖车票受过治安处罚2次以上2年内又倒
卖车票，构成倒卖车票罪的，依法从重处罚。

2.涉嫌诈骗罪
如果“黄牛”是用虚假订票成功信息的截图骗取

客户的购票款或向客户收取一定数额代购费的，根
据刑法第266条规定，有可能构成诈骗罪。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诈骗公私
财物价值3000元至1万元以上和3万元至10万元以
上、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
定的“数额较大”与“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如
果“黄牛”骗取客户的金额达到上述限额，就会造成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进而受到更加严厉的刑事制裁。

3.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有调查显示，78.2%的网民个人身份信息被泄

露、近半数网民个人通讯信息被泄露，网络上公民隐
私权的侵害已经相当严重。根据《刑法修正案（七）》
的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
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
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
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收买或
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
前款的规定处罚。”如果某些网站运营商或者网络开

发商借助计算机程序上的技术漏洞对公民购票所涉
及到的个人信息（如姓名、电话、地址、身份证号码、
银行账号等）进行倒卖、泄露、出售，则有可能构成非
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4.涉嫌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
随着每年春运的超大流量，很多商人从中嗅到

了商机。有部分网站在下载抢票软件的同时，借机
搞搭售，进行捆绑式销售行为，比如在系统默认选项
中增加“意外险”“抢票套餐”“送票上门”等额外有偿
服务，有些APP可以取消部分选项，而有些却无法选
择。而且由于系统默认为开启，有时消费者购票时
间仓促的情况下，也很容易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
行了消费，这样的销售行为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自
主选择权，涉嫌不正当竞争。

5.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有部分网站运营商甚至故意隐瞒重要信息，比

如车票已经售罄却在页面或者APP中仍显示有票，
进行虚假销售，这样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甚至有可能构成欺诈性经营。

根据工商总局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
法》规定，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
消费者，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行为。如果消费
者有遇到类似情形，可以要求退款和惩罚性赔偿。

记者后记：


